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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為推動與整合慈濟醫療在各院臨床服務、住院醫師及醫學生的教學、專科醫師訓

練及跨院區合作研究等方面，共同達成八院一家的理念，特此訂定「跨院區臨床

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之機制與程序，以利遵循。 

 

2.適用範圍：慈濟醫療法人下所屬之機構，包含花蓮、玉里、關山、大林、斗六、台北、

台中(含護理之家) 、三義等慈院及嘉義診所。 

 

3.定義： 

3.1召集人：由副總執行長、醫療法人執行長辦公室高階主管推薦之，其聘期為三年一聘。 

3.2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推動小組(即資深指導委員)：由醫療法人執行

長辦公室高階主管推薦之，其成員須涵蓋各院區。 

3.3大型會議：出席成員至少需須涵蓋花蓮、台北、台中、大林院區。 

 

4.相關文件： 

4.1醫療專題管理辦法(AAM00A005)。 

4.2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各類型研究計畫經費使用原則(AAM00A012)。 

4.3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學術發展補助專案辦法(AAM00A001)。 

4.4慈濟志業研究整合指導委員會設置細則(AAAA0A010)。 

4.5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之專任人員工作酬金參考表(附件一)。 

4.6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項目及預算編列表 (附件二)。 

4.7各院區同仁出差及相關管理辦法。 

 

5.作業說明： 

5.1計畫申請期間：依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規定之期限提出申請，逾時不予受理。 

5.2計畫執行期限：每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 

5.3計畫申請及審查程序： 

5.3.1 各醫療科召集人於申請期間內填具「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及教學整合計畫申請

書」(應用表單 6.1)並檢附電子檔一份，於截止期限內繳交至醫療法人學術發展

室，申請文件審查完畢後，不予退還。 

5.3.2審查作業： 

5.3.2.1申請書內須詳述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之內容、預算編列及預期成效。 

5.3.2.2該計畫由召集人所屬之院區提出申請，參與之院區須涵蓋 4個院區以上。 

5.3.2.3 由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彙整並確認各科申請案之資料後，經以下審查階段

審核通過，方可執行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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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階段：由資深指導委員進行初次審查。 

(2)第二階段：提報至「慈濟志業研究整合指導委員會」決議。 

(3)第三階段：再由「醫療法人董事會」核定最後之經費。 

5.4計畫簽約作業：  

5.4.1 經獲准核定之計畫，由召集人依實際核定之經費重新填寫「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

務與教學整合計畫經費明細編列表」(應用表單 6.2)及簽具「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

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執行同意書(一式三份)」(應用表單 6.3)，填妥後繳至醫療法人

學術發展室審查後，凡符合者，再由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核予「跨院區臨床科臨

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經費核定清單」(應用表單 6.4)，且須蓋有醫療法人學術發

展室專用章，若召集人在獲准補助三個月內未完成簽約者，視同放棄此補助案。 

5.4.2 召集人於計畫進行中如欲離職，須於預定離職日前二個月告知醫療法人學術發展

室，並暫緩經費使用，待醫療法人重新推薦召集人後，亦同意依相關規定完成計

畫與繳交成果報告，始得繼續使用經費。 

5.5計畫經費補助內容及編列項目： 

5.5.1業務費：  

5.5.1.1研究人力費：含研究助理費用(專任及臨時工)。 

(1)專任人員：依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之專任人員工作酬

金參考表(相關文件 4.5)規定辦理約用及核發，人員職級最高

以學士第五級為限，編列項目包含工作酬金、雇主負擔之勞

健保、勞退及年終獎金，其該人員聘任之規定請參閱 5.6 之

規定，此申請不受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學術發展補助專案

辦法 5.1.1.3之規定(相關文件 4.3)。 

(2)兼任人員：以部份時間從事計畫者，支給工作酬金。任用之身分資格等

同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第三條

第二項之三級(相關文件 4.5)。 

(2)臨時工：指臨時僱用，按其實際工作時數支付工資之人員。 

(a)僱用方式：參照各院聘任流程辦理或以專案提簽，經主管裁示辦理。

前述核准之公文請掃描後提供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 ，以

利歸檔備查。 

(b)工時計算方式：臨時人員若為醫院在職員工，所報工時須為原職務排

（上）班以外之時間，且與原職務當月提報加班時數合

計不得超過 46小時。 

(c)工資計算方式：工資不得低於勞基法規定，且不得高於新台幣 200元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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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終獎金編列及核撥原則：專任人員於當年度 12 月 1 日仍在醫療法人

項下之各類型研究計畫案任職者，依執行機

構規定時程核撥年終獎金，聘任期滿一年，

最高以 1.5 個月為上限（原則須依執行機構

核發基數為主）；未滿一年者，以實際在職

工作月數核算之。 

5.5.1.2各項費用： 

(1)依經費核定清單所核定之相關費用，其各項申請條件皆須符合請領規定

並依據「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項目及預算編列表」(相

關文件 4.6)辦理；其申請之項目若與教材編撰相關者，均須簽署「跨院

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著作權授權同意書」(應用表單 6.5)。 

(2)差旅費(含住宿費)：依各院區所明訂之相關規定辦理(相關文件 4.7)，如

自假前往各院區執行計畫內容者，其該項費用，得由

此計畫核銷；若屬因公性質者，則此項費用由各院區

負擔。 

(3)會議餐費：考量會議或教學活動如遇用餐時間者，得報請該項費用﹝每

人上限 150元﹞，以餐費收據採實支實付。 

(4)大型會議：各召集人如因計畫需求，欲舉辦跨院區整合會議，其須檢附

活動議程、預算編列及相關文件，依各院區審查程序並經執

行長辦公室審核同意，且於活動日一週前完成，方能執行。

本項大型會議所衍生之差旅費(含住宿費)及會議餐費，經由

召集人編列預算後，依照前述審查程序辦理，不適用

5.5.1.2(2)及 5.5.1.2(3)規定。 

(5)其他：有關會議餐費或執行計畫所需之雜費、印刷費、線上連線軟體(僅

限一年期)等，如有特殊需求者，得以專案提出申請，依各院區審

查程序並經執行長辦公室審核同意後，方能執行。 

5.5.1.3不得編列之項目： 

(1)各醫學會之年會費用、醫學相關之參考書籍等。 

(2)慈濟醫學講座之各項費用：此項得另行提出申請。 

(3)儀器及相關耗材：因涉及跨院區及設備財產歸屬等因素，故不得編列。 

5.5.1.4 除綜上所提之各項經費編列外，如有未規範之項目，若有召集人欲執行其

他項目時，須於事發前一週前完成，依各院區審查程序並經執行長辦公室

審核同意後，方可進行編列。 

5.5.1.5 審查程序：申請人→單位主管→會辦相關單位(依各院簽核流程)→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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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會辦醫療法人財務管理室→醫療法人郭漢崇

副執行長→醫療法人張聖原策略長→醫療法人林俊龍執行長核決。 

5.5.2經費撥款方式：依各臨床科實際執行之項目，檢附相關憑證送呈至醫療法人學術

發展室審核後，由各醫療科召集人所屬院區之財務單位先行代墊

相關費用，後續再由醫療法人財務管理室依作業期程與各院區進

行往來帳之結算。 

5.6專任人員申請程序： 

5.6.1凡有申請計畫之召集人，得聘請一名專任人員，於計畫申請期間由召集人填具「跨

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專任人員補助申請書」(應用表單 6.6)，依下

列規定檢附相關資料及電子檔送呈至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其相關文件如下，該

項申請不受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學術發展補助專案辦法 5.1.1.3 之規定(相關文

件 4.3)。 

5.6.1.1 首次申請(即第一年專任人員)：召集人需檢附「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

教學整合計畫專任人員補助申請書(應用表單 6.6)」，且需符合下列條件(總

計二篇論文)： 

(1)自申請日前一年度 5 月 1 日起至隔年 4 月 30 日止，曾有發表或已接受在慈

濟醫學雜誌綜論或原著論文一篇，及過去有發表與該科整合計畫相關之 SCI

原著論文者，總計二篇論文，另所檢附之論文不得與醫療法人項下之各類研

究計畫案重複使用。 

(2)召集人所檢附之論文(論文抽印本、接受函亦可)，論文作者不限為召集人本

人，亦可由該團隊醫師或科內醫師提供，且需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需請

非召集人填寫「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專任人員補助放棄論

文著作聲明書」(應用表單 6.7)，於提出申請時一併檢附，以避免同一篇論

文重覆申請，但若第一或通訊作者非慈濟志業體系者，則不需檢附此聲明書。 

(3)若上述發表的論文有 2 位作者為共同第一或通訊作者，則該篇論文以 1/2 

篇計算(共同作者不得超過 2 人)。 

5.6.1.2 再繼續申請聘任專任人員（即第二年起專任人員）：若召集人更換時則比

照首次申請，即比照 5.6.1.1規定提出申請。召集人不更換情況下，需於

計畫申請期間檢附「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專任人員補

助申請書(應用表單 6.6)」，且須符合下列條件： 

(1)與「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專任人員補助申請書(應用表單

6.6)」上該科相關聯之第一或通訊作者之 SCI原著論文一篇，論文作者不限

為召集人本人，亦可由該團隊醫師或科內醫師提供。 

(2)上述論文之發表期間必須為申請續任之前一年 5 月 1 日至隔年 4月 30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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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刊登之論文，例如：首次申請之專任人員聘任區間為 111年 1月 1 日~111

年 12 月 31 日，若欲繼續申請第二年專任人員，則必須檢附 110 年 5 月 1

日~111年 4月 30日所發表論文，以此類推。 

(3)再聘任專任人員之召集人所檢附之論文（論文須為 SCI 且已發表有頁數）

需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需請非召集人填寫「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專任

人員補助計畫放棄論文著作聲明書」(應用表單 6.7)，於提出申請時一併檢

附，以避免同一篇論文重複申請，但若第一或通訊作者非慈濟志業體系者，

則不需檢附此聲明書。若此篇論文已償還醫療法人項下之各類型研究計畫

案，就不得再使用此篇論文。 

(4)若上述發表的論文有 2 位作者為共同第一或通訊作者，則該篇論文以 1/2 

篇計算(共同作者不得超過 2 人)。 

5.6.2專任人員之聘期：自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為期一年。 

5.6.3專任人員簽約作業： 

5.6.3.1 凡獲准之專任人員補助案，召集人須與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辦理簽約作

業，若召集人在獲准補助六個月內未完成簽約者，視同放棄此補助案。 

5.6.3.2 由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依據核准之補助案編列計畫編號及彙整「跨院區

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專任人員補助執行同意書」(應用表單

6.8)，與召集人進行簽約作業，該同意書共一式三份(須蓋有醫療法人學

術發展室專用章)，並分由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一份、召集人一份及該院

區人力資源室一份，以做為該專任人員辦理聘任之相關文件。 

5.6.3.3 專任人員在聘任期間中途離職者，若須再聘任他人時，或因其他因素須

提前到職時，召集人須重新與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簽署執行同意書，待

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確認後，方可辦理聘任程序。若未經醫療法人學術

發展室確認，提早聘任者，其經費由該院區自行負擔，並繳回該期間所

使用之經費。另，所聘任之專任人員職級，以不超過原申請案之職級為

主，若超逾原申請案之職級者，其超逾職級之經費由召集人自行負擔。 

5.6.4審查作業： 

5.6.4.1 由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依據各召集人申請時所檢附之資料是否符合本辦

法 5.6.1 規定，若不符合規定者，將通知補件。若於通知後一週內完成者，

將進行會議審核；若無法於時間內提供者，待符合申請條件時，再提出

申請。 

5.6.4.2由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彙整並確認各科申請案之資料後，進行第一階段行

政初審後，再提報至「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推動小組」

進行第二階段之審核並做最後之決議，如獲審查通過後，將予以補助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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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員一名，為期一年。 

5.6.5專任人員評核： 

專任人員應於每季(4月、7月、10月及次年 1月)繳交「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

教學整合計畫專任人員執行進度報告表」(應用表單 6.9)，以作為專任人員年終評

核之參考依據。 

5.7計畫成果報告繳交之規定： 

5.7.1計畫執行期間，每年舉辦 2次會議，分別於 1月或 2月及 7月或 8月各舉辦一次

「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工作坊，由各召集人提出執行進度

及具體可行的整合內容和工作目標，以作為是否繼續進行補助之依據。 

5.7.2 召集人應於每季(4 月、7 月、10 月及次年 1 月)繳交「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

教學整合計畫執行進度概況表」(應用表單 6.10)，且在計畫執行期滿三個月內繳

交「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成果報告表」(應用表單 6.11)，共一

式三份各存執所屬機構單位與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及召集人，並須參與醫療法

人所舉辦之成果發表會，計畫召集人如未依規定繳交期中進度報告，醫療法人

學術發展室得終止補助其繼續執行該計畫。 

5.7.3如召集人未依上述規定期限繳交成果報告表者，經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提醒或催

告仍未完成辦理者，則未來申請之計畫不再給予補助。 

5.8本辦法之經費來源，每年由醫療法人學術發展室編列預算，經董事會核准通過後啟動。 

5.9本辦法經醫療法人執行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改時亦同 

5.10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或適用時衍生疑義者，則依 5.5.1.5之審查程序，呈請執行長裁

示後辦理之。 

 

6.應用表單： 

6.1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申請書。(E6A0022071-Ax) 

6.2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經費明細編列表。(E6A0022072- Ax) 

6.3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執行同意書。(E6A0021085- Ax) 

6.4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經費核定清單。(E6A0021086- Ax) 

6.5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著作權授權同意書。(E6A0021087-Ax) 

6.6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專任人員補助申請書。(E6A0022073-Ax) 

6.7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專任人員補助放棄論文著作聲明書。

(E6A0021088-Ax) 

6.8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專任人員補助執行同意書。(E6A0021089-Ax) 

6.9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專任人員執行進度報告表。(E6A0022074-Ax) 

6.10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執行進度概況表。(E6A0022075-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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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跨院區臨床科臨床服務與教學整合計畫成果報告表。(E6A0022076-Ax) 

 

7.流程圖：無。 

 


